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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技术要求及说明

一、项目概况及预算情况

为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作用，助力学院推进内部治理现代化，拟于 2025 年度对经济合

同、招投标等工作进行专项审计。因内审工作的专业性要求，现需聘请第三方审计单位进行

内审工作协助，预算金额为 10 万元。

二、采购标的具体情况

（一）采购项目概况及预算安排情况。

选定一家第三方审计单位协助学院审计部门开展内部专项审计工作，该项目预算金额为

10 万元。

（二）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协助学院审计部门开展内部专项审计工作，包含经济合同专项审计、招投标专项审计、

食堂管理专项审计、学生实习（顶岗实习、工学交替）专项审计、合作办学专项审计等共计

五个项目，并协助学院审计部门进行内设机构履职审计。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完成审计工作，并出具工作底稿、审计成果。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根据约定的时间、范围、目的、质量要求等全面完成审计业务，出具真实、准确的审计

成果文件。

（五）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提供符合国家或地区的审计准则、法规和规定的审计成果文件。

三、采购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承担其投标书准备和递交所涉及的一切费用，不管结果如何，采购人对上述

费用不负任何责任。

2.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及时准确地按流程完成采购人委托的合同专项审

计、招投标专项审计、食堂管理专项审计、学生实习（顶岗实习、工学交替）专项审计、合

作办学专项审计等共计五个项目，并协助学院审计部门进行内设机构履职审计，未按时或未

按要求完成专项审计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此导致的相应损失由成交服务商负全部责

任。

3.会计师事务所须制定详细的审计工作方案，建立与采购人的沟通反馈机制，并以此为

依据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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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计师事务所须配备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工作人员成立项目审计工作组。审计组成员

应由 4-5 名审计人员组成，其中至少包含 1名注册会计师和 2名中高级职称人员，项目责任

人须为注册会计师，每日工作时间需要同我校上班时间一致（上午 8:00-11:30，下午

2:00-4:30）。

5.会计师事务所应及时向学校审计等相关部门汇报相关审计业务开展情况，并积极配合

学校可能开展的相关监督和审核工作。

6.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审计人员应遵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据相关规定及审计资料，客观、

公正、实事求是的实施项目审计，确保审计依据充分，程序严谨，结果公正。

7.会计师事务所在从事具体项目审计时，应严格按照审计程序办事，审计过程严格保密，保

证审计过程各个环节的工作质量，并对审计成果文件及财务资料泄密后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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